附件1
113年嘉義縣創新暨健全農產業補助申請書
一、申請人基本資料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申請人
戶號
	
	申請人
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戶籍
地址
	
	聯絡
電話
	家用
	

	通訊
地址
	
	
	手機
	

	出生年/月/日
	
	參加本府開辦農業相關課程
	(小時)
	所屬產銷班
名稱
	

	目前已取得農業
相關驗證之名稱
	□產銷履歷驗證 □有機(含轉型期)驗證
□QRCode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
	產業別
	


二、申請設施及土地資料：(溫網室座落不同位置請填寫另一張申請書；設施位於相鄰土地得填寫同一表)
	土地
資料
	地段：               地號：
	土地面積
	公頃

	申請補助項目
	□設施：

	申請補助數量
	公頃

	
	□設備：

	
	公頃/台/組

	
	塑膠布更新：
□整組：□不含設備□含設備     (項)
□頂布：□不含設備□含設備  1  (項)
	
	
公頃
公頃

	預估
單價
	元
	數量/單位
	
	預估總價
單價✽數量
	元

	補助款(1/3)
	元
	配合款
(2/3)
	元


三、農業經營規劃：（請另紙撰寫，附於表後）
	1. 申請之農業用地目前經營現況：
包含現地目前種植情況，目前種植/經營管理方式，農作物相關檢驗紀錄，目前栽培面積、產量、收益情況及目前銷售通路等相關資料。
2. 受本府補助後之預期效益：
包含未來種植作物名稱及種類，未來種植/經營管理方式，預估每期產量及收益，未來行銷通路等相關資料。


✽備註：本欄僅提示申請人可撰寫之內容大綱，各申請人仍可依據實際需求自行增減相關項目，惟此企劃書將作為補助評選小組評分之重要依據，為免自身權益受損請如實詳述。
四、切結聲明：
	本人同意切結並遵照下列規定：
1. 本申請案倘經貴府審查同意補助，本人將自行籌措配合款。
2. 本人自願遵守「嘉義縣創新暨健全農產業補助要點」規定，倘本補助案經貴府發現違反本要點相關規定，本人願無條件繳回補助款。
3. 以上事項皆據實填報，如有不實，願自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
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
申請資料自行檢核暨輔導單位初審意見表

	檢附資料項目
	已檢附
	不需檢附

	申請人戶口名簿影本。
	
	

	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	
	

	參加本府開辦農業相關課程證書影本，共計   小時。
	
	

	取得農業相關驗證之證書影本，共計   種驗證。
	
	

	申請土地之地籍謄本，設施及建物合法證明文件。
	
	

	農業經營規劃書。
	
	

	申請土地屬都市計畫區內土地，應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。
	
	

	非自有土地之土地租賃契約書。（租賃年限應符合本要點附表二之規定）
	
	

	非自有土地地主同意之興建設施同意書。（同意年限應與租賃年限一致）
	
	

	其他：










	
	



✽✽✽✽✽✽✽✽✽✽以下由輔導單位填寫✽✽✽✽✽✽✽✽✽✽
	本會(所/社)就申請人上述填報事項審查如下：(請勾選)

	是
	否
	審查事項

	
	
	申請人已年滿18歲，目前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。

	
	
	所申請之土地為自有或已取得地主出具同意興建設施使用文件。

	
	
	申請之金額合於市場行情，且未超過個人補助上限。

	承辦人
	
	單位主管
	



